
兴全基金培训活动协议

甲方：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嘉里城28楼

电话：021-20398888

乙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

    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01内
联系电话：86-10-65870599
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甲方委托乙方于 2017年 9 月组织 深圳招行支行基金培训活动 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会议名称：兴全基金-深圳招行支行基金培训活动
会议内容：深圳招行支行基金培训活动 
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更改上述培训内容。

会议地点：惠州

会议人数：25人（暂定）

二、费用分列：

     旅行社车辆、酒店房和会议室租用、餐费等费用合计：  14890  元

三、各方权利义务

1、甲方权利和义务

（1）甲方有权确定参加培训活动的人员以及培训课程的具体内容。

（2）甲方有权督促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提供培训服务，及对培训服务提出建议和意见。 

（3）甲方应按照约定的收费标准和支付方式支付培训费用。

2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1）乙方有权按照协议规定收取培训活动费用。

（2）乙方应按照协议约定方式、时间和内容向甲方提供培训服务，保证培训质量。 

（3）乙方应听取甲方对培训的合理意见和建议，并在协议规定范围内进行改进。

四、培训费用及支付

培训费用：总费用预计人民币  14890  元（整），实际支付费用以双方最终确认的费用清单为准。

费用的支付：全部培训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应向甲方会议费用发票及费用清单，甲方确认无误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活动费用。以下是乙方公司帐号：

开户名称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

税    号: 91110105597678665R
账    号：110060744018010049796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
五、违约责任

    1、甲、乙双方承诺严格遵守本协议。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即构成违约，违约方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。

    2、如甲方未按协议支付培训费，则每延期一日，甲方按未支付费用的0.1%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    3、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提供培训服务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限定的时间内采取令甲方满意的补救措施。如乙方未能在限定时间内采取令甲方满意的补救措施，则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，且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。

    4、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五、其他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两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之日起生效，至协议双方均完全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之日终止。
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异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如无法解决，本合同任一方均有权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。

甲方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单位盖章：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：
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

